汨环评批〔2016〕010号

关于汨罗市大众净水剂厂年产1000吨净水剂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汨罗市大众净水剂厂年产1000吨净水剂建设项目位于汨罗市古培镇大众村，项目总投资50万元，环保投资10万元，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生产工艺为：将固态聚合氯化铝和水按1:3的比例加入搅拌罐中连续搅拌4-5个小时，即得产品液态聚合氯化铝。根据长沙振华环境保护开发有限公司为本项目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内容、结论及专家评审意见，批复如下：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汨罗市古培镇总体规划，在严格落实环评报告表与评审专家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的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我局同意该项目在拟选址建设。

建设单位在工程设计、建设和营运管理中，应全面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逐条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并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加强环境管理，建立环境管理机构，配备专职或兼职环保人员，完善环境管理制度，定期对“三废”处理设施进行检查和维护，严禁“三废”不经处理直接排放。

厂区排水严格采用雨污分流。本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周边农作物施肥，不外排。
食堂油烟经抽油烟机处理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相关要求后引至屋顶排放。

4、加强对噪声的防治，通过合理布局，选用先进生产设备，控制作业时间（晚上不生产），采取减振、隔音、消声等措施，使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相关标准后排放。

5、项目产生的废包装材料须按环评要求设置专门的暂存场所暂存后由厂家回收，并建立相应处置台账；生活垃圾收集后交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6、原材料固态聚合氯化铝外购，本项目不得从事聚合氯化铝的合成制备。
三、项目竣工后，应按照环保“三同时”规定申请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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